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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介绍

《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关于“单一窗口”

标准版船舶转港数据复用功能上线运行的通知》



ü 下一港进港申报的业务数据复用
上一港离港申报的业务数据

船舶转港数据复用功能，针对转港申报数据重合度较高的情况

ü 方便下一港船代确认附件的准确
性

总体介绍

ü 下一港进港申报的附件复用上一
港进境/港申报的附件

ü 离港证复用





功能介绍—— 进入系统

辽宁国际贸易单一窗口（www.singlewindow.ln.cn/）



功能介绍---业务数据复用、附件复用（1） 



功能介绍---业务数据复用、附件复用（2） 



功能介绍---业务数据复用、附件复用（3） 



功能介绍---业务数据复用、附件复用（4） 



功能介绍---业务数据复用、附件复用（5） 



功能介绍---业务数据复用、附件复用（6） 



功能介绍---业务数据复用、附件复用（7） 



功能介绍---附件预览、查询 



功能介绍---导入客户端 

1. 导入报文有所调整，需进行相应的系统改造：http://www.singlewindow.ln.cn/

2. 提供“转港数据订阅”功能



  中国（辽宁）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  网址：www.singlewindow.ln.cn

客服电话：0411-82732333     客服QQ群：492792487


